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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加强教育资叻工作的意见

各市、县 (市、区)财政局、教育局,各有关市)县(市、区)

挟贫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,各省、市属高校:

为贯彻落实 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玫坚战的决定》

和国务院2016年8月16日常务会议决定,以及省委、省政府《关

于实施脱贫致富奔小康工程的意见》 (苏发 匚⒛15)35号)、

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印发〈关于实施脱贫致富奔小康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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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的意见〉重要政策措施分工方案的通知》(苏办E⒛16)4号)

精神,结合我省教育工作实际,现就全省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

学生(以下简称建档立卡家庭)力口强教育资助工作提出如下意见,

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建立全省统-的建档立卡家庭教育资助数据库

建档立卡家庭是指符合国家和省扶贫办发布的《扶贫开发建

档立卡工作方案》相关规定,在省挟贫信息网络系统中建立电子

信息档案的低收入农户家庭。从⒛16年秋季学期起,省教育厅对

省挟贫办每年提供的全省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子女在学数据

与学籍系统相应数据进行比对后,依托省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

统,建立全省各学段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因难学生教育资助数据

库。各市、县 (市、区)财政和教育部门以及高校在开展省内建

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资助工作时,应以全省统一建立的

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资助数据库信息为准。

二、全面落实已出台的国家资助政策

各地、各高校对全省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资助数

据库中的学生都应按国家和省出台的政府资助政策给予资助,包

括学前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儿童政府资助、义务教育阶段家庭

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、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、本专科教育阶段

国家助学金(按学校最高档次标准资助)。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,

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政府资助或申请国家助学贷款

时只需持有 《挟贫手册》即可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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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大对建档立卡家庭子女教育资助力度

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,全面免除在普通高中学习的建档立卡

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杂费,所需资金由省财政承担。对在政府教

育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的民办普通高中就读的符合免学杂费

政策条件的学生,由省财政按照当地公办普通高中免除学杂费标

准对学校给予补助;民办普通高中学费标准高于省财政补助的部

分,学校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学生收取。

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,对在普通高校本、专科阶段学习的建

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除学费,所需资金由高校从生均财政

拨款、事业收入等经费中统筹安排解决。各高校要按照省有关文

件精神足额提取资助经费,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奖、助、补、

减、免、勤工助学等,确保每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得到资助。

四、强化对建档立卡家庭教育资助督查

各地和各高校要加大信息公开力度,及时按规定公布政策落

实情况,并接受社会监督。各级财政、教育等有关部门要密切配

合,加强对教育资助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。有关市县挟贫办

要加强对建档立卡家庭数据的审核和维护工作,确保数据真实、

完整、准确,及时向当地教育部门提供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子

女就学数据。今后,在每学期开学后的次月,各地、各高校学生

资助管理中心须对本地、本校上学期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

教育资助情况进行全面检查,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解决并予通

报。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定期通报各地、各高校执行建档立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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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资助政策的有关情况。

五、切实做好教育资助政策宣传和资金保障

各市、县 (市、区)财政、教育部门和高校要切实加强建档

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教育资助工作的领导,加强教育资助政策

在校内校外的宣传,确保教育资助政策家喻户晓。各市、县(市、

诬)财政要统筹省财政补助资金和本级财政预算资金,确保资助

经费及时安排到位,确保教育资助政策落实到位。

办公室

斜 铴
嘤瀹苓
办嬲

江苏省教育厅办公室 ⒛ 16年8月乃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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